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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稅務（修訂）條例草案》刊憲 

2016 年 1 月 8日（星期五） 

 

  《2016 年稅務（修訂）條例草案》今日（一月八日）刊憲。 

 

  政府發言人表示：「《條例草案》旨在為香港落實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

織就稅務事宜自動交換財務帳戶資料（自動交換資料）頒布的新國際標

準，訂立法律框架。」 

 

  二零一四年九月，香港表示支持實施自動交換資料的新標準。香港承

諾在本地法例獲通過的大前提下，根據互惠原則與合適的伙伴實施新標

準，以期在二零一八年年底前進行首次自動交換資料。有關伙伴須符合關

於保障私隱和資料的保密性及正當使用所交換資料的規定。目前，已有超

過 90個稅務管轄區承諾實施有關標準。 

 

  簡單來說，根據自動交換資料標準，財務機構須識辨申報稅務管轄區

的稅務居民所持有的財務帳戶。申報稅務管轄區的稅務居民者，指在有關

稅務管轄區因其居民身分而有繳稅責任的稅務居民，而該稅務管轄區已與

香港簽署自動交換資料協定。財務機構須就這些財務帳戶蒐集須申報的資

料，並向稅務局提交這些資料。稅務局會與屬於香港自動交換資料伙伴的

稅務管轄區的稅務當局，每年交換相關資料。 

 

  政府發言人表示：「我們採取務實的方式，把自動交換資料標準的必

要規定納入本地法律，以確保有關標準得以有效實施之餘，不會對財務機

構施加不相稱的合規負擔。在制訂立法建議時，我們已考慮了在二零一五

年四月至六月進行諮詢期間所收集的意見及回應。」 

 

  一般而言，要斷定某個人或實體是否屬一個稅務管轄區的稅務居民，

會根據有關人士身處之地或逗留於該地的時間（例如是否在一個課稅年度

超過 183 天）；如屬公司的情況，則根據有關公司成為法團的地點或中央

管理及控制的地點。任何人士即使在某稅務管轄區繳稅（例如預扣稅、消

費稅或資本增值稅），並不會使該人士自動成為該稅務管轄區的稅務居民。 

 

  發言人說：「我們打算只跟與香港簽訂了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全

面性協定）或稅務資料交換協定（交換協定）的伙伴訂定雙邊自動交換資

料安排。除了自動交換資料標準下的保障措施，現行全面性協定及交換協

定下的保障措施，亦會適用於根據自動交換資料模式所交換的資料。」 



 

  條例草案涵蓋以下四個主要範疇： 

 

（1）財務機構及須予申報的財務帳戶的範圍：《條例草案》收納自動交換

資料標準訂明的相關定義，並因應情況所需加入對本地法例的提述及作出

適當修訂。《條例草案》亦訂明「免申報財務機構」及「豁除帳戶」，有關

的財務機構和帳戶可能被用作逃稅的風險較低，因而可獲豁免申報。 

 

（2）財務機構識辨須申報帳戶及向帳戶持有人收集資料的責任：《條例草

案》訂明財務機構識辨財務帳戶是否「須申報帳戶」的盡職審查程序。為

符合自動交換資料的要求，財務機構必須維持及應用有關程序，以識辨由

指定申報稅務管轄區的稅務居民持有的帳戶和收集所需資料（針對方

式）。為向財務機構在履行其盡職審查的責任時提供彈性，《條例草案》也

會訂明財務機構可應用相同程序，就屬於香港以外其他任何稅務管轄區的

稅務居民所持有的帳戶，識辨有關帳戶和收集所需資料（普及方式）。 

 

（3）財務機構須向稅務局提交資料的範圍：就個人資料而言，所需交換

的資料包括姓名、地址、居留司法管轄區、稅務編號及出生日期和地點。

財務帳戶資料方面，則包括帳戶編號、帳戶的年終結餘或價值，以及利息、

股息及出售財務資產所得收益（視乎情況而定）的總款額。 

 

（4）稅務局執法的權力及就違規情況施加的罰則：為確保香港有效地實

施自動交換資料安排，《條例草案》賦予稅務局所需的執法權力（包括：

要求財務機構按指定的方式提供須申報帳戶的資料、進入財務機構的業務

處所檢查其合規系統及程序，以及就有關系統或程序不合規之處要求財務

機構修正）。《條例草案》亦分別就財務機構、服務提供者及帳戶持有人，

建議訂立各項罰則。 

 

  香港要履行在二零一八年年底前進行首次自動交換資料的承諾，時間

表非常緊迫。當中涉及四項主要工作： 

 

（1）首先，必須確保《條例草案》在本立法年度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完結

前獲立法會通過。 

 

（2）隨後需物色最少一個合適的自動交換資料伙伴，以期在二零一六年

年底前完成磋商。把有關伙伴納入自動交換資料伙伴的名單，須經立法會

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3）自動交換資料協定訂立後，財務機構須在二零一七年進行盡職審查

程序，以識辨和蒐集相關的須申報帳戶的資料。 

 

（4）最後，財務機構須在二零一八年向稅務局提交資料，以傳送予自動

交換資料伙伴。 

 

  發言人表示：「《條例草案》將於一月二十日提交立法會。我們會全力

配合立法會審議《條例草案》的工作，務求草案早日通過。」 

 

 

完 


